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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兰芬

1、买房如何提取公积金？

吴女士问：买房自己居住，请问如
何提取公积金？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答：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因购买
自住住房首次提取额为本人及配偶住
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以后每满一年可
办理提取一次，提取累计总额不得超
过购房合同总价款。

办理条件：缴存职工及配偶无尚
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未解除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质押、保证担保；申请
提取住房公积金所购房屋未办理住房
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为
正常缴存状态。

申请时效：期房自备案的购房合
同签订之日起两年内提出申请；二手

房自不动产证发证之日起两年内提出
申请。

购买商品房，需提供备案的购房
合同和购房增值税发票原件，发票金
额不低于房屋总价款的20%。

购买二手房，需要提供已过户到
购房人名下的不动产权证和契税税收
完税证明原件。还需要提供职工身份
证明、结婚证、I类银行卡或存折原件。

2、租房如何提取公积金？

刘小姐问：租房能提取账上的公
积金吗？能的话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呢？

答：能。缴存职工无住房租房的，
每满一年可办理提取一次。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每年按实
际房租支出金额，提取职工本人及配

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租住商品住
房的，每年支付租金提取职工本人及
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1.5万元。

办理条件：缴存职工及配偶无尚
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未解除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质押、保证担保；住房
公积金缴存账户为正常缴存状态。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提供房屋租赁
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租住商品住房，
提供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无
房产的证明原件，市区缴存职工无需提
供。另外，还需要职工提供身份证明、
结婚证、I类银行卡或存折原件。

3、还房贷如何提取公积金？

赵先生问：能否用公积金偿还在
商业银行的房贷？能的话如何操作
呢？

答：偿还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银行
住房贷款本息的，首次提取额不超过借
款人已经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总额，以后
每满6个月可办理提取一次，提取累计
总额不得超过偿还贷款本息总额。银
行贷款本息已结清的不再提取。

办理条件：缴存职工及配偶无尚
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未解除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质押、保证担保；住房
公积金缴存账户为正常缴存状态。

申请时效：贷款正常偿还6个月
后提出申请，银行贷款本息结清后提
出申请不予受理。

所需资料：购房借款合同、银行盖
章确认的还款流水原件；为本市行政
区域外购房的，还需提供房屋所有权
人购房地户口本或购房地近6个月的
社保缴费证明原件；职工身份证明、结
婚证及I类银行卡或存折原件。

咸宁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出炉

改造203个小区，近4万户家庭受益
本报讯（记者黄兰芬 通讯员杨

静）11月22日，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
我市2023年的中央补助支持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计划已经确定，预计投资
额12.78亿元，改造203个老旧小区，
共涉及3089栋、39710户。

改造的203个老旧小区中，赤壁市
57个、咸安区44个、嘉鱼县33个、崇阳
县33个、通山县21个、通城县15个。

这些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包含：供
水管道、供电管线、供气管道、雨污管
道、通信管线、道路、充电桩、照明设施、

绿化、房屋公共区域修缮、建筑节能改
造、养老扶幼服务设施、便民市场、公共
场地建设、实现无障碍环境改造小区、
实现智慧化改造小区、其他等。

下一步，咸宁住建部门将按照相
关要求开展工作，将改造计划进行公

示，同财政、发改等部门对接，联动做
好2023年中央补助资金申报工作。
同时，函发电力、通信、供水等专营单
位，将专营单位的各类设施增设或改
造计划，与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有效衔接，同步推进实施。

一、房屋是有安全使用寿命的，
正确使用、及时维护房屋才能确保房
屋使用周期内的安全。

二、加速房屋损坏衰老的因素主
要有：

1、设计因素：设计错误，无证设
计，设计标准过低；

2、施工因素：未按标准、规范操
作，未达到设计要求，偷工减料等；

3、材料因素：不成熟的材料，以次
充好；

4、地质因素：特种地基土体；
5、人为损害：破坏性装修，缺修少

养，使用不当，外界影响，如周边环境
有爆破、道路施工及车辆撞击等；

6、自然影响：风、霜、雨、雪、腐蚀
以及水灾、火灾、地震、台风等自然灾
害。

三、房屋所有人为房屋使用安全
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房屋使用安全
义务：

1、按照房屋依法批准的用途，合
理使用房屋；

2、按照规定进行日常和紧急情况
下的维修养护、更新改造；

3、进行房屋安全检查，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4、按照规定进行房屋装修活动；
5、按照规定对房屋进行检测鉴

定，并对危险房屋采取治理措施；
6、配合有关部门、镇（乡）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开展的房屋使用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

四、日常使用中，房屋所有人和使
用人不得实施下列有损房屋安全性能
的行为：

1、擅自改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

2、降低房屋地面地坪标高或开挖
地下室；

3、擅自在原有房屋上加层或搭建
建筑物、构筑物；

4、在承重墙上开挖壁柜、门窗洞
口或者扩大房屋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
洞口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
墙体；

5、超过设计标准增大荷载；
6、在楼面、屋面结构层开凿洞口

或者扩大洞口；
7、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

台改为卫生间、厨房；
8、拆除或者改变大型建筑中具有

房屋抗震、防水整体功能的结构；
9、擅自改变住宅房屋使用性质；

五、房屋所有人、使用人要定期
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房屋存
在异常现象，如基础沉降、墙体倾
斜、房屋裂缝等，应采取临时性加
固、支撑或疏散人、物等安全措施，
并及时向房屋所在地社区、办事处
等管理部门报告。

六、房屋所有人是危险房屋治理
责任人，应当按照要求对危险房屋实
施治理并做好紧急避险工作，不得强
行居住或使用危险房屋。

七、危险房屋为结构已严重损坏，
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可能
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
和使用安全的房屋。任何人发现危险
房屋或者破坏房屋安全的行为都有义
务向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咸宁市房屋安全鉴定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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